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

議會審議通過臺北市政府總預算案（含追加、減預算案）、總決算審核報

告決議、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
中華民國 112 年度

項 次 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容

壹 112年度總預算案（含追加、減預算案）

甲、綜合決

議 一、請市府全面檢視各機關學校勞務委外案，機

關對人員須有指揮監督管理權者，性質與派

遣相同者，應儘速檢討改為約聘、約僱、約

用等人員類別，以維護勞工權益。

本院擬遵照辦理。

二、特別費明細為本會議員問政索資所需，市府

應於議員索資後第一時間即予提供。

本院擬遵照辦理。

三、市府編列預算應依各業務權責分工為原則，

不應任意指定非相關單位為權責預算機關

或委辦機關，以落實權責相符及預算依法編

列精神。

本院擬遵照辦理。

四、電腦租賃單價以共同供應契約單價為上限，

租賃單價須低於直接採購單價。市府112年

底前應建立得標廠商服務評比機制，由使用

單位評分，並納入評選指標評分項目及購買

電腦時，應以機關需求為選擇基礎。

本院擬遵照辦理。

五、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補助辦法規

定，中央係依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，

臺北市列為第一級給予50%補助，新北市及

桃園市列為第二級給予78%補助，臺中市、臺

南市及高雄市列為第三級給予84%補助，臺

北市應積極向中央爭取提高補助比率，拉近

與其他五都補助差距；爾後臺北市政府各單

位於補助比率修改前，應持續向中央反映提

高補助比率。

本院擬遵照辦理。

六、市府應針對各項新建工程案，於發包時或工

程施工中，應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之工程物

價指數及市場物調指數，建議市府建立浮動

調整機制。

本院擬遵照辦理。

八、市府各機關購置電動機車，其所需電池租賃

費用編列情形不一，請市府應研議訂定一致

性原則。

本院擬遵照辦理。

辦         理         情         形
決  (審)  議  、  附  帶  決  議  及  注  意  事  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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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(審)  議  、  附  帶  決  議  及  注  意  事  項

十四、市府政策辦理採購金額2,000萬元以上工

程採購以最有利標為原則之規定，應檢討

例行性維護工程採評分及格最低標，以避

免弊端、造成公帑浪費。

本院擬遵照辦理。

十五、請市府研議遴聘台北市青年事務委員會、

台北市美學辦公室、台北市公共住宅事務

委員會等，任務編組型合議制單位及遴聘

府外人士為委員或顧問時，委員應遵照公

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相關精神，簽署

相關自律約定。

本院擬遵照辦理。

十七、市府各機關辦理標案，邀請相關專家學者

參與審查，機關綜合各項審查意見依權責

裁定辦理。

本院擬遵照辦理。

十八、市民普遍反映本市停車空間不足，市府機關於

辦理興建或改建工程均應積極尋求增加停車空間，以

符市民停車需求。

本院擬遵照辦理。

貳 110年度總決算審核報告

綜 合

決 議

請市府各局處針對台電電費是否有溢收情事，進行全

面檢視與盤整，以避免類似高壓及特高壓電表倍數計

算錯誤等情況發生。

本院擬遵照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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